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审批流程图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律法规依据：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、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规范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字[2016]323号文件.
办事流程：1.破路施工申请，附图纸。主街路向人民政府、住建局申请申请；次级街路向住建局申请。

市政工程工作人员按图纸进行现场勘察

市政工程服务中心负责人提出审查意见；

住建局负责人提出审查意见

填写挖掘城市道路施工申请表、审批表

缴纳挖掘城市道路费用

通知申请人许可决定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（主街路向人民政府、住建局申请申请；次级街路向住建局申请。）


（附带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施工图纸）





审核单位人员与申请人共同现场勘察





不属于本单位管理范围的作出不预受理决定





达不到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条件的作出不预受理决定








勘察后现场做出处理





审核单位（市政工程服务中心）复审并提出审查意见





审批部门（主管局）复审并提出审查意见














通知申请人许可决定





填写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申请表、审批表；挖掘城市道路的缴纳挖掘城市道路








